 申请人提供被申请人
仲裁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
为了保证（     ）威仲字第      号的仲裁文书及时、准确地送达被申请人，现需申请人提供被申请人仲裁文书送达地址。
被申请人（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特别告知事项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供被申请人的准确的送达地址。
2、申请人不能提供被申请人的准确的送达地址的，应提供被申请人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、经常居住地、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、备案的住所地或其他相关联地址（如现住址、合同约定地址等）为送达地址。
未尽事项见《威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。


申请人或代理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